
投影机设备维修检测采购项目用户需求书
一、投标人资格：
1、投标人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；
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	
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④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⑥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二、采购项目技术规格、参数及要求：
1.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：
	序号
	项目内容
	数量
	单位
	预算金额

	1
	投影机设备维修、检测
	32
	台
	4800

	预算总金额
	4800


  注： 1）投标人必须对本项目的全部内容进行投标报价，如有缺漏，将导致投标无效；
       2）开标时投标报价超过预算金额为无效投标；
       3) 本项目不允许进口设备参与投标。
2.采购项目需求清单：
	类型
	设备维保服务范围
	台数

	运维检测
	投影机设备
	32



（故障原因见附件1：投影机检查情况表）
3.技术服务功能要求
	功能指标
	参数要求

	检测、维修
	1、 及时准确检测设备故障。
2、 出具故障检测报告。
3、 对检测设备提供维修、调试服务。




4.采购项目商务要求：
1.服务内容
桌面运维服务:技术支持、巡检服务、软件服务、硬件维修、搬迁服务等.
投影会议设备：预防性检查、日常保养、故障排错等;
其他服务要求：投影机的预防性检查、日常保养、故障排错、故障检测、故障鉴定、除尘、清洗等相关工作。
2.服务标准
（1）响应时效：接障后周一至周五8:00～18:00期间为2小时内到达现场，其余时间为12小时内到达现场。
（2）非硬件故障：2小时内解决并完成服务需求；需要更换配件的服务单，在备件到货后12小时内完成服务需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如需更换配件，供应商需以书面形式出具检测报告（包含设备故障原因、解决办法并加盖公章）给采购人，采购人确认后方可进行更换，配件及配件费用由采购人另行采购及支付。
3.服务地点：广东韶关市曲江区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4.付款方式
服务期满后乙方根据实际发生的服务内容开具的正式发票，甲方收齐乙方验收报告及正式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100%合同款项。
 5.验收
乙方在提交齐全的维护过程文件及检测报告后的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组织质量验收，服务质量验收合格的，甲方向乙方签发《质量验收报告》；不合格的，甲方及时向乙方提出质量异议和投诉。

三、供应商的确定
评审小组从质量核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供应商中，推荐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。

